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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令(第19号) 《国防科工委关于修改〈国防科学技术奖励

办法〉的决定》已经2006年11月24日国防科工委第46次主任办

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。 二○

○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国防科工委关于修改《国防科学技术

奖励办法》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防科学技术进步，鼓励

自主创新，按照国务院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

要（2006-2020年）》及其若干配套政策要求，根据《国家科

学技术奖励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，国防科工委决定对《国防

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（国防科工委第14号令）作如下修改： 

一、第二条修改为：“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国防科工委）设立下列国防科学技术奖： （一）国防技术发

明奖（新增）； （二）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； （三）国防科

技工业杰出人才奖（新增）。” 二、增加一条，作为第六条

：“国防技术发明奖授予在国防与军队建设和军民结合技术

开发中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、工艺、材料及其系统等

技术发明成果的单位和个人。 前款所称技术发明成果应当具

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； （二）具

有先进性和创造性； （三）经实施，创造显著的军事效益、

社会效益或者经济效益。” 三、增加一条，作为第八条：“

国防科技工业杰出人才奖授予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开

发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下列科学技术工作者： （一）在当代国

防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国防科学技术发展中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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